
金門縣選舉委員會第 151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3 年 06 月 20 日下午 15 時 00 分。 

二、地    點：本會會議室 

三、出席委員：楊委員財祥、張委員清福、林委員乃秋、李委

員永澤、翁委員麗月。 

四、列席人員：王監察小組委員添富、翁總幹事伸金、呂組長

成發、許組長慧婷、盧組長美紅、陳組長天平

(請假)、蔡主任流冰(請假)、陳主任英斌、翁

主任慧玫(請假)、呂主任國書。 

五、主    席：盧主任委員志輝          記  錄：唐敏毅  

六、主席致詞：略。 

七、第 150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報請公鑒 

決定：准予備查。 

八、重要指示（令、函)及處理情形： 

來文 
內容摘要 處理情形 

單位 時間 字號 
文

別 

中央

選舉

委員

會 

103 

04 

21 

中選務字第

10331500731

號 

函 103 年地方公職人員

選舉，本會及各直轄

市、縣（市）選舉委

員 會 辦 理 選 舉 期

間，定自 103年 8月

16 日起至 103 年 12

月 15 日止，共計 4

個月，請查照。 

本會於 103年 4月

28 日以金選一字

第 1030000499 號

函，轉知金門縣政

府及金門縣各鄉

鎮公所參照。 

中央

選舉

委員

會 

103 

05 

29 

中選務字第

1033150095

號 

函 檢送「103 年地方公

職人員選舉投開票

所主任管理員訓儲

講習實施計畫」1 份

（如附件），請  查

照辦理。 

 

本投開票所主任

管理員訓儲講習

計畫，屆時計畫陳

報中選會核定後

據以辦理，依來文

於本年八月底完

成講習。 



金門

縣烏

坵鄉

公所 

103 

06 

04 

坵民字第

1030001549

號 

函 函轉「鄉民蔡燕明等

15 員陳情協調中選

會於大坵村增設投

票箱」案，請  查

照。 

 

本會先於 103 年 5

月 27 日函請中央

選 舉 委 員 會 釋

疑，中央選舉委員

會核復如附件。 

 
中央

選舉

委員

會 

103 

06 

11 

中選務字第

10331501032

號 

函 有關 103年地方公職

人員選舉投開票所

工作人員之召募遴

派一案，請查照辦

理。 

本會於 103年 6月

17 日以金選一字

第 1030000710 號

函金門縣政府暨

中央機關駐金門

單位鼓勵現任公

教人員踴躍擔任

投開票所工作人

員，並請各鄉鎮公

所民政課配合辦

理。 
中央

選舉

委員

會 

103 

06 

13 

中選務字第

1030022381

號 

函 103 年地方公職人員

選舉，有關投開票所

工作人員津貼，請依

說明二辦理，請查

照。 

 

本會於 103年 6月

16 日以金選一字

第 1030000720 號

函轉知金門縣各

鄉鎮公所參照。 

決定：准予備查。 

九、各組室業務報告： 

(一)、監察院於 103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五)上午假金門

縣政府 2樓禮堂會議室舉辦政治獻金宣導說明會，

本會協助辦理。 

(二)、為辦理 103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作業，有關金

門縣第十一屆（烏坵鄉第九屆）各鄉（鎮）民代

表會應選出之代表名額，本會於 103 年 5 月 27 日

以金選一字第 1033150034號函致金門縣政府提供

應選名額，以利選舉公告發布之依據，目前縣政

府尚未回復。 

(三)、為利金門縣烏坵鄉旅居臺省各縣市之鄉民返鄉

行使選舉權及投票權，以維憲法賦予之權利，本



會於 103 年 6 月 10 日以金選一字第 1033150040

號函請中央選舉委員會協調國防部於 103 年地方

公職人員選舉投票日（103 年 11 月 29 日）支援交

通工具，中央選舉委員會民國 103 年 6 月 13 中選

務字第 1030022341 號日函國防部支援。 

十、為因應年底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本會於 6 月 13 日召開金門

縣 103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票所溝通協調會，邀請金門縣

政府建設處無障礙檢測小組、社會處及各鄉鎮公所參加。 

十一、討論提案： 

案號一：有關 103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務作業中心辦理選舉

期間，提請審查決議。 

說明： 

一、依據103 年2 月20 日修正之「各級選舉委員會辦理

選舉罷免及公民投票期間之計算基準」規定，地方

公職人員選舉辦理選舉期間，本會及各鄉鎮選務作

業中心均為4 個月。 

二、中央選舉委員會於103年4月21日中選務字第

10331500731號函，本會辦理選舉期間，定自103年8

月16日起至103 年12 月15日止，共計4個月。 

三、本縣各鄉鎮選務作業中心辦理金門縣第11屆（烏坵

鄉第9屆）鄉(鎮)長、鄉(鎮)民代表暨村里長選舉期

間，擬自103年8月16日起至103年12月15 日止，共

計4 個月。 

辦法：審議通過後，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另函知各鄉

鎮選務作業中心。 

決議：照案通過。 

十二、臨時動議：無 

十三、主席結論：非常謝謝各為委員撥冗出席， 103 年地方公

職人員選舉投票所工作人員之召募遴派，由

於中央至表重視，為利投開票作業順利，希



望多鼓勵各公務單位公務同仁踴躍參與投開

票工作，另外，有關投開票所設置都以村里

辦公處或活動中心、家廟為主，投開票所設

置一動不如一靜，如變動太大易引起民眾困

擾，真的有異動的，鄉鎮公所應事先做週全

宣導。選務工作的期前作業非常重要，各位

同仁務必以謹慎的態度，針對每個環節做好

事前的準備共同努力來完成這次選舉。 

十四、散  會：16時 00分。 


